
 嘉義市忠孝路暨重要道路交通改善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案 

 附錄十-1 

嘉義市政府 

第一次地方居民說明會會議記錄_960103 
專案名稱 嘉義市忠孝路暨重要道路交通改善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案 

會議時間 96年01月03日(三)14:30 

地點 嘉義市文化局演講廳 

主席 沈副局長 

與會人員 如簽到表 

記錄 邱建彰 

會議名稱 第一次(忠孝路)地方居民說明會 

鼎漢公司簡報 

略。 

居民意見整理 

(一) 計程車工會翁先生： 

1.大型車行駛慢車道，轉向困難，且干擾較大。 

2.號誌系統未連鎖，造成車流不順暢。曾建議改善，也曾會勘過，卻沒有執
行。保建街至世賢路間短短 200 公尺即有四處號誌化路口，號誌未連鎖
造成嚴重塞車問題。 

3.忠孝路往北，在保建街口左轉往嘉義基督教醫院方向，左轉綠燈時間太
長，對其他方向車輛不公平。 

4.忠孝路往南方向，在世賢路口右轉往世賢路地下道，大型車右轉困難，建
議將槽化島截角，以利大型車轉向。 

5.嘉雄陸橋附近，在自由女神像那一側，建議削除部份綠帶分隔島做為車道
使用，對路口而言，才會對稱有效率。 

交通局沈副局長： 

1.號誌連鎖因涉及大小路口及車流方向性，要全線連鎖則無法完全考量雙向
車行需求，但仍將儘量達到車流續進的目標。 

2.保建街口往嘉基車輛甚多，請鼎漢公司納入考量，對該路口號誌時制計畫
納入未來規劃評估中。 

3.分隔島截角位置，將視現場狀況再行調整。 

4.嘉雄陸橋二端路口交通問題不在本案範圍，惟交通局將錄案考量該地區交
通問題，審慎研究是否尚有改善空間。 

(二) 仁義里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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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錄十-2 

嘉義市政府 

1.嘉南街與忠孝路口無號誌，且與台林街距離很近，忠孝路往北通過嘉南街
口的車輛多只看台林街號誌，容易造成嘉南街口的肇事。 

2.嘉北街與忠孝路口無行人號誌及行車倒數計時號誌，且上下學時段該路口
穿越忠孝路學生很多，建議加裝倒數計時號誌，以增加學生及導護判別可
否通過路口的時間。 

3.慢車道應該再拓寬一些，以利機慢車等車輛使用，最好可以向耐斯廣場前
那一段一樣寬，慢車道最好可以取消路邊停車格的劃設，要像日本一樣，
將路權回歸通行車輛使用，車輛要停車就要利用路外的停車場。 

4.台林街與忠孝路為斜交道路，部份台林街車輛要轉到忠孝路時，會有不易
轉彎的情形發生，建議將部份分隔島截角，以方便車輛轉彎使用。 

交通局沈副局長： 

1.嘉北街學生通勤需求較大，交通局將視可用經費及設備，儘量設置行人倒
數計時顯示器，以滿足學生通行需求。 

2.路邊停車格存廢檢討，請鼎漢公司規劃設計時一併考量，除維持車行順暢
外，亦須納入沿街商業的停車需求。 

(三) 宏仁女中溫教官： 

1.景觀道路的設計考量是否包含在本計畫中？宏仁女中前道路經台鐵縱貫
線平交道接忠孝路處，景觀不佳，且台鐵的圍籬簡易不美觀，本校校長已
多次於校務會議中提起，希望嘉義市政府能納入考量。 

2.上下班時間，忠孝一街與忠孝路口左轉機車很多，應該設置機車兩段式左
轉的相關設施，以避免機車直接左轉產生危險。 

3.忠孝路於本校門前平交道至忠孝路往南方向快慢分隔島處，約有 100 多公
尺無人行道設置，本校學生上下學部份會使用火車通勤到嘉北站，再步行
到學校，沒有設置人行道的這一段，會對學生造成安全上的影響。希望規
劃單位在做規劃設計時，能將本校學生通學需求納入考量。 

交通局沈副局長： 

1.景觀道路與台鐵平交道問題並非本案範圍。 

2.忠孝一街機慢車二段式左轉相關標誌或標線若欠缺，請交通局承辦人員研
擬增設。 

3.忠孝路分期規劃設計時，將一併考量車輛與行人通行需求。 

(四) 嘉義基督教醫院代表： 

1.忠孝路往北方向，在保建街口左轉往嘉義基督教醫院方向，左轉綠燈時間
太短，要往嘉基的車輛很多，常常要等二個紅綠燈才能轉到嘉基，希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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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以增加左轉綠燈的時間。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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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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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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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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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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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第二次地方居民說明會會議記錄_960103 
專案名稱 嘉義市忠孝路暨重要道路交通改善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案 

會議時間 96年01月03日(三)19:10 

地點 嘉義市勞工育樂中心教室(B1F) 

主席 沈副局長 

與會人員 如簽到表 

記錄 邱建彰 

會議名稱 第二次(彌陀路)地方居民說明會 

鼎漢公司簡報 

略。 

居民意見整理 

(一) 劉里長： 

1.彌陀路 169 號前分隔島封閉後，居民須繞道通行，對居民而言，會造成生
活的不方便。 

2.利生養護中心前分隔島封閉後，對於原本可以穿越的車輛，要繞道通行，
報告中的繞道巷道太小，加上原本的巷道內停車，要繞行有困難。 

3.238 巷、光正街/光仁街等路口，應增加橫交道路的綠燈時間，不然綠燈太
短，老人家過馬路很危險。建議要從現在的 7-8 秒，至少延長到 10 秒才
夠老人家過馬路。 

交通局沈副局長： 

1.開口太多太方使，容易使駕駛人疏忽道路狀況，影響行車安全，故在道路
合理的使用條件下，減少車輛轉向以提昇道路使用安全與效率是必須的。

2.巷道本應留設供通行及消防安全使用有效空間，繞行巷道若有違規佔用及
違規停車問題，後續將再檢討。 

3.彌陀路路幅皆較橫交道路大上數倍，高齡者及孩童無法於一次綠燈時間穿
越彌陀路，須利用道路快慢分隔島做停等，分二次穿越，以利安全。 

(二) 芳草里里長： 

1.彌陀路 169 號前分隔島是彌陀路拓寬完成後才打開分隔島的，路邊及巷子
裡的居民很多，若封閉分隔島後，居民都需要繞道立仁路才能進出，這樣
會對居民很不方便，而且裡面的巷子很窄，對居民會造成危險。 

(三) 里民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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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1.本次地方居民說明會的時間選擇在平常日晚上七點召開，剛好是晚餐用餐
時間，對居民來說，時間點不佳。 

2.會議資料僅提供交通安全宣導折頁，卻未提供彌陀路設計及簡報資料，訊
息提供不足。 

3.簡報中對於行人的探討不多，行人才是一切的根本，應該多加探討補充。
4.彌陀路的問題不只路口太大的問題，像忠義橋到慈濟前面那一段，有二處

明顯的大彎道，該考慮的是想辦法把這一段截彎取直，看是透過全市的都
市計畫通盤檢討，嘉義縣方面的銜接連絡道路已拓寬完成，不能只靠嘉義
縣在努力，嘉義市也應配合做。 

5.彌陀路應考量全線聯外的功能，而不應僅考量地方居民單一的方便性，少
數人的方便造成多數人的不便，規劃設計結果自然不佳。 

6.慈濟前的路段處理，分隔島的處理應用較強制的方式，而不應只是簡易處
理而已，對車流較沒有保障。 

7.模擬只限一個路口，看不出到底整條路線哪裡出問題，應該做全部規劃範
圍的模疑。 

8.彌陀路往北在郵局附近的慢車道，以及往南靠近勞工育樂中心的慢車道，
新興社區及住家較多，違規停車嚴重，政府應拿出魄力好好整頓取締，規
劃單位也要將這些地區特性納入考量。 

交通局沈副局長： 

1.地方居民說明會的時間是考量地區特性，在避免太早開始或太晚結束會影
響居民平時作息，才擇定本時間召開。 

2.本案僅對既有道路因應法規修改，就道路幾何特性、道路工程及交通工程
設施等內容，進行相關因應方式及設計規劃，至於全市聯外道路的全體考
量及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等，並非本案範疇。 

3.相關規劃設計請鼎漢公司補充說明。 

鼎漢公司陳總經理： 

1.地方居民說明會的時間依據往例及地方居民反應，才擇定本時間召開，召
開時間並已先請交通局同意。 

2.本案目前進行至規劃設計階段，為避免尚未定案資料外流，造成一案多版
或給民眾錯誤的訊息，故對於未結案報告，一般皆未提供相關設計書圖，
待結案報告後，民眾即可至嘉義市政府查詢相關報告。 

3.行人相關設施規劃設計，包括斑馬線、無障礙坡道、行人號誌等，皆有納
入規劃設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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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4.慈濟前路口改善的功能性及強制性，本公司將參酌納入規劃設計中。 

5.彌陀路全線有分隔島路段，幾何特性雷同，故以較複雜且亦具代表性的彌
陀路/垂楊路/啟明路/公義路/體育路五叉路口模擬車流改善狀況。 

(四) 嘉義高工邱先生： 

1.本校學生及教職員總計超過 2,000 人，應為彌陀路最大使用者，請市政府
應將本校需求考量進去。 

2.法規已修正，但是否現在就實行取締？ 

3.封閉分隔島應納入人性的考量，不當的封閉開口，行人繞行不便，只會增
加行人違規穿越道路的機會及誘因。 

4.彌陀路於慈濟以南路段，道路窄小且又有彎道，易生危險，市政府應考量
全線拓寬。 

5.彌陀路全線僅有垂楊路口及立仁路口有倒數計時看板，希望全線每個路口
都可以建置，方便車輛判別是否有足夠的時間通過路口。 

6.彌陀路全線肇事次數為嘉義市的 7 倍，但卻未見有 7 倍的執法人員在彌陀
路出現，造成違規情形嚴重。 

7.學校大門前後路口分隔島是否都要封起來？這會對學生上下學造成極大
的影響。 

交通局沈副局長： 

1.彌陀路沿線學校較多的特性，已有請鼎漢公司納入規劃設計考量。 

2.法規雖然修法完成，但在相關道路工程及交通工程設施尚未改善完成前，
仍將依現在交通模式運作，待改善完成後，將配合相關單位公告實施，並
請警察局依新制法規開始執法。 

3.道路拓寬涉及層面較廣，包括都市發展需求、都市計畫變更及政府預算等
因素皆要考量進去，故屬未來發展範圍，不在本案範疇。 

4.行車倒數計時顯示看板，目前屬於試辦計畫，對於路口安全及績效是否有
所提升仍未得知。本局將視現場需求及局內預算再考量是否增設。 

(五) 嘉義市警察局第二分局羅先生： 

1.去年底前，透過平面及新聞媒體的大力放送下，大家應該多知道今年政府
要開始大執法，但現在卻造成取締違規件數反而倍數成長，這是警察的
錯？還是違規民眾的錯？大家都知道要大執法，應該會較遵守交通規則，
但違規件數的增加，足見平常違規情形更加嚴重。 

2.民眾守法的觀念應由教育落實到生活中，而不是只有警察的地方，民眾才
應該、才需要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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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3.彌陀路相關標誌標線改善完成後，經市政府公告實施日期後，警察局會開
始對相關違規行為開始取締。 

4.感謝交通局對於交通的用心，警察局會配合交通局改善交通，且交通的改
善是以引導為主、規勸為輔，開單告發則是最後不得已的手段。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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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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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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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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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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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第三次地方居民說明會會議記錄_960628 
專案名稱 嘉義市忠孝路暨重要道路交通改善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案 

會議時間 96年06月28日(四)18:00 

地點 嘉義市勞工育樂中心第二教室(2F) 

主席 盧課長 

與會人員 如簽到表 

記錄 邱建彰 

會議名稱 第三次(彌陀路)地方居民說明會 

鼎漢公司簡報 

略。 

居民意見整理 

(一) 林里長： 

1.勞工育樂中心前快慢分隔島延伸，居民須繞道通行，對居民而言，會造成
生活的不方便。 

2.利生療養院前中央分隔島封閉後，應於改道巷口前增設繞道標誌，以避免
車輛進入路口才發現不能左轉，導致於垂楊路口迴轉更生危險。 

鼎漢公司陳總經理： 

1.快慢分隔島延伸是為避免對向車輛誤闖造成危險，對當地居民可提供較安
全的保障，延伸距離不到 20 公尺，應不致造成繞道的困擾。 

2.繞道標誌的建議，本公司將納入修正，以提供更安全的行車環境。 

交通局盧課長： 

1.繞道標誌的建議很好，請規劃單位納入設計圖中。 

(二) 芳草里符先生： 

1.201 巷往南慢車道於下班時間易擁塞，右轉立仁路車輛若皆繞行慢車道，
則會造成當地進出不便。 

鼎漢公司陳總經理： 

1.快車道禁止直接右轉是為政府已通過法規所規定，故請民眾應依法規行駛
避免誤闖受罰，目前該地區慢車道受民眾違規於內側黃線停車影響產生道
路容量不足，應透過宣傳讓里民依規定停放車輛。 

(三) 短竹里林小姐： 

1.利生療養院前中央分隔島封閉後，原本利用該巷進出往南連絡彌陀路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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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線阻斷，依規劃單位規劃替代道路為 238 巷，但該巷平時上下班車流較
多，容易堵車。 

鼎漢公司陳總經理： 

1.238 巷應為 6-8 公尺寬以上巷道，目前產生容量不足的問題為路邊違規停
車造成，巷道二側若維持淨空不佔用，則車輛可順利進出。 

2.依本公司調查資料，該巷口尖峰小時車流量不高，堵車問題應為非車道容
量不足問題。 

(四) 嘉義大學黃教官： 

1.彌陀路往北的郵局前慢車道，夜間時段二側皆停車，曾造成本校學生因此
發生事故，請交通隊加強勸導及取締。 

2.彌陀路近垂楊路口端慢車道，右轉車輛常被等紅燈機車擋道，無法直接右
轉公義路。 

3.請取消近路口處部份停車格，以利右轉車輛通行。 

鼎漢公司陳總經理： 

1.慢車道內側依規定不得停車，請與會人員多多對里民宣導，勿違規停車避
免受罰。 

2.路型修正後，右轉專用車道將予以淨空，右轉車輛可於開放紅燈右轉燈號
亮起時直接右轉，不受機車停等影響。 

3.部份接近路口處停車格，將一併依相關設計進行減討，部份停車格將予以
取消，以提供右轉車輛右轉空間。 

交通局盧課長： 

1.彌陀路改善工程第一標已於 96 年 6 月 12 日發包，7 月應可開始施作，預
計年底前可完工。 

2.改善完成後，將行文交通隊實施過渡時期的違規勸導為期一個月，期滿後
則依修訂後處罰條例進行取締。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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